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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关于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

GLG/SZ/A1810/FY/2010-030 

 

引 言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与深圳市铁

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签订的《聘请专项法律

顾问合同》，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

问，于 2010 年 2 月 4 日出具了《关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

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关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0 年 5 月 5 日

出具了《关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发行人于 2010 年 2 月 4 日呈报中国证监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境内上市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文件所使用的财务会计报告

期间为 2007 年度、2008 年度、2009 年度，因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

补充申请文件所使用的财务会计报告期间调整为 2007 年度、200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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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度、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故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在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期间（以下简称“期间”）是否存在影

响本次发行上市的情形及财务会计报告期间调整后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上

市的实质条件进行了验证与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

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发行人符合《公司法》第 127 条规定的发行股票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 月 31 日作出的决议，发行人本次发

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同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每股的

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支付相同价

额。 

（二）发行人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公开发行新股的条件。 

1．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已经依法建立并健全了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

依法履行职责，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2．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

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发行人的流动比率为 4.18、速动比率为 1.91、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5.61、存

货周转率为 0.68、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占净资产的比例为

0.06%、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20.71%，2007 年度、2008 年度、2009 年度

和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7875311.51 元、人民币 19268401.12 元、人民币

37813482.02 元和人民币 13233265.68 元，2007 年度、2008 年度、2009 年

度和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

别为人民币-1012952.68 元、人民币-2202073.11 元、人民币-2984453.29 元

和人民币-21715821.11 元，发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 

3．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

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及政府有权机关出具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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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无其

他重大违法行为。 

（三）发行人符合《暂行办法》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1．发行人系深圳市铁汉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

体变更的股份有限公司，自深圳市铁汉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2001 年 8 月 7 日

成立之日起计算，其持续经营时间已逾三年，符合《暂行办法》第 10 条

第 1 项的规定。 

2．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

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发行人 2007、2008 年度、2009 年度和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7875311.51
元、人民币 19268401.12 元、人民币 37813482.02 元和人民币 13233265.68
元，发行人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人民币 1000 万元，且持续增长，

符合《暂行办法》第 10 条第 2 项的规定。 

3．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

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为人民币 177738308.03 元，未分配利润余额为人

民币 38445195.90 元，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人民币 2000 万元且不存在

未弥补亏损，符合《暂行办法》第 10 条第 3 项的规定。 

4．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40301102998582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

出具的广会所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股

东大会于 2010 年 1 月 31 日作出的决议，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为人

民币 4606.06 万元，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1550 万股，获准发行后股本

总额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符合《暂行办法》第 10 条第 4 项的规定。 

5．根据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制的公司登记档案资料及深圳华

夏会计师事务所 2001 年 7 月 31 日出具的深华（2001）会验字第 315C 号

《验资报告》、深圳中鹏会计师事务所 2003 年 8 月 6 日出具的深鹏会验字

［2003］第 628 号《验资报告》、深圳中联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2007 年 12
月 17 日出具的深中岳验字［2007］第 143 号《验资报告》、广东正中珠

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9 年 7 月 21 日出具的广会所验字［2009］第

09004420019 号《验资报告》、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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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验字（2009）第 09002470035 号《验资报

告》、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8 日出具的广会

所验字［2009］第 09002470056 号《验资报告》，发行人的注册资本已足

额缴纳，发行人股东认缴的出资均以现金形式缴付，发起人或股东以现金

形式缴付出资，无需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发行人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

权属纠纷，符合《暂行办法》第 11 条的规定。 

6．根据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制的公司登记档案资料以及广东

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主要经营一种业务，其生产经营活

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环境

保护政策，符合《暂行办法》第 12 条的规定。 

7．根据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制的公司登记档案资料、广东正

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

监事会做出的相关决议，发行人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符合《暂行办法》第 13
条的规定。 

8．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

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核查，发

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下列影响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符合《暂

行办法》第 14 条的规定。 

（1）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生重

大变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

生重大变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3）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

产或者技术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4）发行人最近一年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有重大不确

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5）发行人最近一年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

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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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9．根据政府有权机关出具的证明及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

告》、广会所专字（2010）第 10000220095 号《纳税情况鉴证报告》，发

行人依法纳税，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的经营成

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符合《暂行办法》第 15 条的规定。 

10．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

所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的货币资金为人民币 46902002.94 元、应收账款为人民币

14217787.63 元、其他应收款为人民币 22471099.97 元，短期借款为人民币

17000000.00 元、应付账款为人民币 13978251.59 元、其他应付款为人民币

2235725.99 元，流动比率为 4.18、速动比率为 1.91、资产负债率（母公

司）为 20.71%，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

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符合《暂行办法》第 16 条的规定。 

11．根据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制的公司登记档案资料，发行人

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所持发行人

的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符合《暂行办法》第 17 条的规定。 

12．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具有完整的业

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以及严重影响公司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允的关

联交易，符合《暂行办法》第 18 条的规定。 

13．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作出的相关决议，发行人

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依法建立并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以及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审计委员会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

履行职责，符合《暂行办法》第 19 条的规定。 

14．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

所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广会所专字（2010）第

10000220083 号《内控鉴证报告》，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

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

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暂行办法》第 20 条的规定。 

15．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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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专字（2010）第 10000220083 号《内控鉴证报告》，发行人的内部控制

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

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

鉴证报告，符合《暂行办法》第 21 条的规定。 

16．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

所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广会所专字（2010）第

10000220083 号《内控鉴证报告》，发行人具有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

情形，符合《暂行办法》第 22 条的规定。 

17．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

所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公司章程》以及发行

人制定的《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发行

人的《公司章程》中已明确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不存在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符合《暂

行办法》第 23 条的规定。 

18．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业已参加了保荐人、申报会

计师及本所组织的培训，且通过了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考核，已经了解

与股票发行上市相关的法律法规，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符合《暂行办法》第 24 条的规定。 

19．根据深圳市公安局罗岗派出所、南山派出所、香蜜湖派出所、笋

岗派出所、翠竹派出所、桃源派出所、莲花派出所、粤海派出所、北京市

公安局海淀分局燕园派出所、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育新花园派出所、蕉

岭县公安局蕉城派出所、蕉岭县公安局广福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于当选或受聘前签署的《候选人声明及承诺书》并经

检索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发行人的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勤勉履行职务，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

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下列情形，符合《暂行办法》第 25 条的

规定。 

（1）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2）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内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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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 

20．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三年内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发行

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

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三年前，但目

前仍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符合《暂行办法》第 26 条的规定。 

21．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 月 31 日作出的决议，发行人本

次募集资金具有明确的用途，将全部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及主

营业务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其中以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人民币 13000
万元用于增加工程项目配套资金、以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用于公司广东省梅县大坪镇苗圃基地建设项目。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

的用途与发行人现有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相

适应，符合《暂行办法》第 27 条的规定。 

22．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 月 31 日作出的决议，发行人建

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符合《暂行办法》第 28 条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具备《公司法》、《证

券法》、《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性条件，但

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和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核准。 

 

二、发行人的独立性

（一）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的业务独立，发行人的业务独

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和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1．根据发行人持有的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4030110299858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审计报告》，发行人经营

范围包括“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和园林养护，生态环

保产品的技术开发（不含限制项目）；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乙级、造林

工程规划设计、造林工程施工（以上各项按资质证书经营）；苗木的生产

和经营，进出口业务（按深贸管准证字第 2003-4017 号证书办），清洁服

务（不含限制项目）”，发行人主要从事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施工，具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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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相关的城市园林绿化壹级资质、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乙级资

质、造林工程施工乙级资质、造林工程规划设计丙级资质，发行人具有独

立的生产经营权，自主决定对外签订、履行合同及开展其他经营活动。 

2．根据发行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发行人的法人

股东－深圳市木胜投资有限公司、无锡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风险

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山河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等公司的登记机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刘水除持有发行人发行在外有表决权

股份 3179.5396 万股外，还持有惠州市彩蝶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人民

币 2060 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98.1%）以及广州薇美姿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 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35.2526%）。 

根据发行人股东深圳市木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09 年 12 月 31 日核发的注册号码为 440301104065451 的《营业执

照》、无锡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无锡市惠山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1 月 26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2020600012964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4 月 2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00000646098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0 年 3 月 5 日核发的

注册号为 44030110326970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广州山河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 2009 年 9 月 17 日核发的

注册号为 44012500000846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发行人与其法人股

东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根据惠州市彩蝶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惠州

市惠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9 年 12 月 15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4130200003704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发行人与惠州市彩蝶飞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根据广州薇美姿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

司持有的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3 月 24 日核发的注册号码为

44010100007293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发行人与广州薇美姿个人护

理用品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3．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

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核查，

发行人近三年不存在与其股东或发起人之间的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不存

在通过股东单位承包经营、委托经营或采取其他类似方式开展业务的情

形，不存在资金被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而未全部清偿的情形。 

 3-3-4-9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的文件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二）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的资产完整。发行人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资产的权属关系明确、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独立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投标、采购、施工、维护系统和配套设施，合法拥有

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办公场所、机器设备以

及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具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

投标、施工、维护系统，主要原材料的采购和投标、施工、维护不依赖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发行人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违规

占用公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包括无偿占用和有偿使用。 

1．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所有资产均记载于其名下，该等

资产权属清晰，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或董事会有权对该等资产所有权的行

使独立进行决策。 

2．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属于工程施工类企业，具有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资质，拥有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完整的投标、采

购、施工、维护系统和配套设施。 

3．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之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

祥大厦 4D；发行人以合法拥有的建筑物及场地作为主要的生产经营场

所，发行人拥有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办公和生产场地。 

4．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办公

场所、机器设备以及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相对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而言，该等资产由发行人独立拥有。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审字

（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该等资产不存在被股东单位或

其他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5．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内部设置了生态修复工程部、景

观园林工程部、采购部、苗圃管理部、预算部、市场拓展部、合约部、设

计部、研发部、法律部、内部审计部、财务部、办公室、人力资源部、战

略投资及证券部等职能部门，配备相应的人员和设施，独立进行公司生产

经营所需的原材料的采购和行使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发行人已取得进出口

经营权，有资格从事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三）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人员独立。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推荐董事和经理人选通过合法程序进行，未干预公司董事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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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人事任免决定。发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公司工作，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在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发行人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总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发行人处领

薪，未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代发薪水。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

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分开，不存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混合经营、合署办

公的情况。 

1．根据发行人的股东在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时出具的《董事候选

人提名函》、《监事候选人提名函》及由董事、监事候选人出具的《董事

候选人声明与承诺》、《监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以及股东大会决议、董

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刘情于 2009 年 11 月 1 日提交的辞职报告、吴亚

德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提交的辞职报告等，发行人的股东提名董事、监事

候选人和发行人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是通过合法程序进行的，不存在发行人

的股东干预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人事任免决定的情况。 

2．根据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员工名

册，发行人拥有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员工，并

独立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独立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并且制定了独立的

劳动、人事、工资管理制度对员工进行管理。根据发行人持有的注册号为

44030110299858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其股东深圳市木胜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的注册号为 44030110406545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无锡力

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注册号为 320206000129644 的《营业执照》、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注册号为 110000006460982 的《企业法人营

业 执 照 》 、 深 圳 市 创 新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的 注 册 号 为

44030110326970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广州山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持有的注册号为 44012500000846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惠州市彩蝶

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注册号为 441302000037048 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 照 》 、 广 州 薇 美 姿 个 人 护 理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的 注 册 号 为

44010100007293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发行人拥有独立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及法人股东的经营场所和办公场所，发

行人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独立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及法人股东，发行人办公机

构和生产经营场所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分开，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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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况。 

3．根据向公司登记管理机关复制的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公司登记档案资料、员工名册、员工薪酬发放清单，发

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独立与

发行人签订劳动合同，专职在公司工作，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发行人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总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发行人处领薪，未由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代发薪水。 

（四）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机构独立，发行人建立了健全

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1．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发

行人设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发

行人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设董事

长 1 名），是公司的经营管理机构；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由股东

代表担任的监事 2 名、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 1 名，设监事会召集人 1
名），是公司的监督机构；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聘请了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请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发行人设置了内部审计机构、配备了专职审计人员，内部审计机构的负责

人对董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2．发行人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内部设立了生态修复工程部、景观园

林工程部、采购部、苗圃管理部、预算部、市场拓展部、合约部、设计

部、研发部、法律部、内部审计部、财务部、办公室、人力资源部、战略

投资及证券部等职能部门，并制订了相应的部门工作职责。 

3．除原已设立的发行人非法人分支机构贵阳分公司、西安分公司、

广州分公司、惠州分公司、东莞分公司、成都分公司、厦门分公司、北京

园林分公司外，发行人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经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设立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大亚湾分公司，持有注册号为

（分）441300000106150 的《营业执照》，营业场所为惠州大亚湾澳头进

港大道左侧一楼，负责人为黄东光，经营范围为水土保持，生太修复，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和园林养护，生态环保产品的技术开发（不含限制项

目）；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乙级、造林工程规划设计、造林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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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项按资质证书经营）；苗木的生产和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

可经营），清洁服务（不含限制项目）。发行人各分公司负责各地区项目

信息的收集、业务开拓；配合工程管理部对区域内施工项目的跟踪协调工

作；负责区域内与政府、协会等部门的协调，办理或协助公司办理区域内

名优工程的评审等。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上述机构的设置未受到股东的干预，

该等机构能够独立于股东运作，不存在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情

况。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职能部门与发行人及其职能

部门之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 

（五）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的财务独立，建立了独立的财

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不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干预公司资金使用的情况，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发行人独立在银行开户，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未将资金存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财务公司或

结算中心账户中；发行人依法独立纳税。 

1．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单独设有财务部，并配备了具有

相应资质的会计人员从事会计记录和核算工作。发行人根据《会计法》、

《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独立制定了会计核算体系和采购管理制度、工程结算（收款）管理制

度、预算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财务相关管理制度。 

2．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不存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干预发行人资金使用的情况。 

3．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

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核查，

发行人独立开立银行账户，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核准号为 J5840005889202 的《开

户许可证》，发行人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行独立开立

了账号为 44201600600050001203 的基本账户，发行人现持有中国人民银

行核发的号码为 440200000249934701 的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贷款卡。 

4 ． 经 本 所 律 师 验 证 与 核 查 ， 发 行 人 现 持 有 深 国 税 登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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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300731109149 号《税务登记证》和深地税字 440300731109149 号《税

务登记证》。 

根据相关税务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发行人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企业所得税季度纳税申报表》、《企业所

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委托收款凭证，发行人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并缴纳

税款，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混合纳税现象。 

（六）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

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三、发起人和股东

（一）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的股东及股本结构在期间内未发生变动；其法人股东－深圳市木胜投

资有限公司、无锡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深圳

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山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均已通过 2008 年

度企业年度检验。 

（二）根据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制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的登记档案资料，因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瀚华担保集团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全部转让给瀚华担

保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5 日办理完

毕本次股东转让的全部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制

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登记档案资料，本次股权转让后，深圳

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70525.75 37.75% 

2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4847.50 18.65% 

3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2000 17.13% 

4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9187.5 4.92% 

5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8284 4.43% 

6 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 6115.37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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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5837.50 3.13% 

8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5837.50 3.13% 

9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78.63 2.72% 

10 瀚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5000 2.68% 

11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3502.50 1.88% 

1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583.75 0.31% 

合计 186800 100% 

 

根据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复制的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的登记档

案资料，发行人的股东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 日办理完毕

增加注册资本的全部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复制的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的登记档案资料，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中国风险

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数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1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8712 49.5% 

2 宁波德旗投资有限公司 1200 6.82% 

3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1000 5.68% 

4 天津市恒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 5.68% 

5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1000 5.68% 

6 天正集团有限公司 1000 5.68% 

7 北京林达环宇经贸集团 550 3.13% 

8 北京缘讯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500 2.84% 

9 霍建民 500 2.84% 

10 青岛康大外贸集团有限公司 500 2.84% 

11 杨满元 500 2.84% 

12 何思模 500 2.84% 

13 中国汇富控股有限公司 288 1.63% 

14 北京博达智慧网络系统工程有限责任 200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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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5 朱新泉 150 0.85% 

合计 17600 100% 

 

四、发行人的业务

（一）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40301102998582 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的记载，发行人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包括“水土保持，生

态修复，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和园林养护，生态环保产品的技术开发（不含

限制项目）；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乙级、造林工程规划设计、造林工程

施工（以上各项按资质证书经营）；苗木的生产和经营，进出口业务（按

深贸管准证字第 2003-4017 号证书办），清洁服务（不含限制项目）”。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审

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核查，发行

人主要从事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施工。 

发行人设立非法人分支机构贵阳分公司、西安分公司、广州分公司、

惠州分公司、东莞分公司、成都分公司、厦门分公司、北京园林分公司、

大亚湾分公司。发行人各分公司负责各地区项目信息的收集、业务开拓；

配合工程管理部对区域内施工项目的跟踪协调工作；负责区域内与政府、

协会等部门的协调，办理或协助公司办理区域内名优工程的评审等。 

（二）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

会所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验证与

核查，发行人未在中国大陆以外经营。 

（三）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

会所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核

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40301102998582 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的记载，发行人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包括“水土保持，生

态修复，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和园林养护，生态环保产品的技术开发（不含

限制项目）；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乙级、造林工程规划设计、造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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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以上各项按资质证书经营）；苗木的生产和经营，进出口业务（按

深贸管准证字第 2003-4017 号证书办），清洁服务（不含限制项目）”。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审

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 2007 年度、2008 年

度、2009 年度和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主营业务收入分别

为人民币 89519335.08 元、人民币 148175566.80 元和人民币 248663977.10
元和人民币 89962650.42 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7%、98%、98%
和 99%。 

（四）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的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障碍。 

 

五、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根据向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复制的公司登记档案资料，发行人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作出解散并清算惠州市铁汉特种苗木有限公司的决定。

惠州市铁汉特种苗木有限公司在 2009 年 11 月 5 日《惠州日报》上刊登了

《清算公告》，惠州方正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9 年 12 月 10 日出具方正会清

审字［2009］第 018 号《清算审计报告》。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地

方税务局于 2010 年 1 月 11 日以惠湾地税登注［2010］第 001 号《注销税

务登记通知书》、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09 年 12 月 25 日

以惠湾国税通〔2009〕154779 号《税务事项通知书》核准惠州市铁汉特种

苗木有限公司注销税务登记。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0 年 1 月 11 日

以粤惠核注通内字【2010】第 1000008068 号《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核

准惠州市铁汉特种苗木有限公司注销。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

其他关联方在期间内未发生变动。 

（二）发行人与关联方的交易 

1．刘水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与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有限公司

签订了编号为深担（2009）年反担字（0189-1）号《保证反担保合同》。

根据该合同，刘水以保证的方式为发行人就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有限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订的平银（营业部）保字

（2010）第 B1001102501000050 号《保证合同》向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

保中心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保证反担保，保证反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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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未清偿开函行的全部款项、应支付的逾期担保费、因履行保证责任而

代偿或赔偿的款项、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等款项以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全部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保险费、律师费、诉讼费、拍卖费、执行费、

评估费等），保证反担保期间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在开立保函委托合

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履行期（还款期）届满之日起另加两年期满止。 

2．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

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发行人与关联方未结算余额情况具体如下表所列示： 

 

项        目 2010.3.31 2009.12.31 2008.12.31 2007.12.31

其他应收款     

刘水 - - 85,697.98 1,265,369.44

陈阳春 - - 10,000.00 249,787.00

张衡 - - 27,000.00 10,000.00 

魏国锋 - - 73,516.00 33,000.00 

郑媛茹 - - 49,366.75 - 

惠州市彩蝶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 - 178,040.5 -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 - 20,170.19 115,375.87

其他应付款     

郑媛茹 - - - 639,012.53

惠州市彩蝶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 - - 336,264.00

北京滨海泰达苗圃 - - 345,042.00 4,840,000.00

应付账款     

博罗二月花苗木超市 - - 1,206,099.07 5,788,580.58

尹岚 - 552,652.00 - - 

魏国锋 - 2,849,076.80 - - 

 

（三）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

会所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

查，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应收账款中不存在应收持有公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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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关联方欠款，预付款项中不存在预付

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的单位或关联方款项，其他

应收款中不存在应收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关联

方欠款，预收款项中不存在预收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的单位或关联方款项，其他应付款中不存在持有公司 5%（含 5%）以

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的单位或关联方款项。 

（四）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持有发行人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

同业竞争。 

 

六、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拥有的主要机器设备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审

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发

行人机器设备的账面净值为人民币 1341155.86 元。 

（二）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

会所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验证与

核查，在期间内，发行人新拥有的车辆如下表所列示： 

 

序

号 
名称 型号 牌照号码 发动机号 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 发证机关 

1 乘龙 
重型货

车 
粤 BG5807 JIEL1900092 LGGR2B1329L006211 

深圳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

2 南骏 
轻型货

车 
粤 B995EC 0936971Z LS1D221B210293021 

深圳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

3 五十铃 
轻型货

车 
粤 B525GH 30045993 LWLNKRHH79L029782 

深圳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

4 丰田 
小型客

车 
粤 B525EB F412828 LFMNV30FXA003334 

深圳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

 

（三）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

会所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验证与

核查，在期间内，发行人以其名义新拥有的房地产所有权如下表所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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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证号 地址 

房屋

用途
建筑面积 

他项

权利

1 
深房地字第

3000605760 号 
先科花园 3 栋 302 

单身

公寓
43.48m2 无 

2 
深房地字第

3000605749 号 
先科花园 3 栋 303 

单身

公寓
38.91m2 无 

3 
深房地字第

3000605757 号 
先科花园 3 栋 311 

单身

公寓
38.55m2 无 

4 
深房地字第

3000605599 号 
先科花园 3 栋 316 

单身

公寓
49.26m2 无 

5 
深房地字第

3000605758 号 
先科花园 3 栋 317 

单身

公寓
49.26m2 无 

6 
深房地字第

3000605750 号 
先科花园 3 栋 318 

单身

公寓
38.91m2 无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于 2009 年 12 月 23 日与郑州开元房地

产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09505762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据该

合同，发行人向郑州开元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位于中原区冉屯东路东、五

龙口南路南 A5 幢 1 单元 4 层 01 号，建筑面积为 89.99 平方米的商品房，

商品房的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4772.4 元，总金额为人民币 429468 元，

价款支付方式为发行人在 2009 年 12 月 23 日一次性支付完毕商品房价款。

发行人已于 2009 年 12 月 23 日将该商品房价款一次性支付给郑州开元房地

产有限公司。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就该商品房取得

房屋登记管理机关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于 2009 年 12 月 23 日与郑州开元房地

产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09505703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据该

合同，发行人向郑州开元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位于中原区冉屯东路东、五

龙口南路南 A5 幢 1 单元 4 层 02 号，建筑面积为 35.05 平方米的商品房，

商品房的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4753.01 元，总金额为人民币 166593 元，

价款支付方式为发行人在 2009 年 12 月 23 日一次性支付完毕商品房价款。

发行人已于 2009 年 12 月 23 日将该商品房价款一次性支付给郑州开元房地

产有限公司。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就该商品房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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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登记管理机关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于 2009 年 12 月 23 日与郑州开元房地

产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09505760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据该

合同，发行人向郑州开元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位于中原区冉屯东路东、五

龙口南路南 A16 幢 3 单元 25 层 04 号，建筑面积为 88.58 平方米的商品

房，商品房的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4947 元，总金额为人民币 438205
元，价款支付方式为发行人在 2009 年 12 月 23 日一次性支付完毕商品房价

款。发行人已于 2009 年 12 月 23 日将该商品房价款一次性支付给郑州开元

房地产有限公司。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就该商品房

取得房屋登记管理机关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于 2010 年 2 月 5 日与贵州武岳实业集

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HD5184-258 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根据该合同，发行人向贵州武岳实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

位于贵阳市南厂路 227 号第 5 号楼第 1 单元 18 层 4 号房，建筑面积为

240.90 平方米的商品房，商品房的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10422 元，总金

额为人民币 2510660 元，价款支付方式为在 2010 年 2 月 5 日支付人民币

510660 元、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日内支付余额人民币 2000000 元给贵州

武岳实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行人已于 2010 年 2 月 26 日将该商

品房价款全部支付给贵州武岳实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就该商品房取得房屋登记管理机关核发的

房屋所有权证。 

（四）经本所律师合理核查，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核发的专利号为 ZL200610061899.3 的《发明专利证书》，在期间内，

发行人与张玉昌共同取得“一种裸露岩体坡面低养护的植物护坡方法”的

发明专利权。 

（五）根据向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复制的公司登记档案资料、广东

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持有惠

州市中铁物流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64 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13.54%）。 

根据向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复制的惠州市中铁物流有限公司登记档

案资料，惠州市中铁物流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23 日在惠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办理完毕经营范围变更的全部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向惠州市工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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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局复制的惠州市中铁物流有限公司登记档案资料，本次经营范围变

更后，惠州市中铁物流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

经营）；国内贸易（法律、法规禁止不得经营）；物流管理业（含普通货

物运输、停车场经营、集装箱运输、仓储［不含室内仓储］、装卸）”。 

（六）经本所律师合理核查，发行人于 2010 年 3 月 25 日与陈国辉、

苏志萍签订了《大亚湾区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合同书》。根据该合同书，发

行人承租陈国辉、苏志萍惠州市大亚湾规划区澳头镇进港大首左侧的房

屋，租赁期限自 2010 年 3 月 25 日起至 2013 年 3 月 25 日止，租赁面积为

816 平方米，租赁价款为每月人民币 1500 元，租赁价款支付方式为按月结

算，在每月的第 5 日前支付，租赁房屋的用途为办公用房。该合同已经大

亚湾区房产管理局房产管理股以 10014 号予以登记备案。 

 

七、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一）施工合同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期间内发行人新增的施工合同如下： 

1．发行人于 2009 年 12 月 25 日与唐山市园林绿化管理局签订了《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该合同，发行人承包唐山市园林绿化管理局位于

唐山市机场的庭院景观绿化工程，承包范围包括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所有施

工内容。合同工期为 60 天，开工日期为 2009 年 12 月 27 日，竣工日期为

2010 年 2 月 26 日。工程质量标准要求达到合格标准。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11737701.58 元。付款方式为在合同签订后的一个月内或不迟于开工日期

前的 7 日内预付工程款，在造价工程师签发期中支付证书后的 14 天内按期

中支付证书支付进度款，在造价工程师签发竣工结算支付证书后的 15 天

内向承包人支付竣工结算款。工程保修期为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移交发

包人之日起两年。 

2．发行人于 2010 年 1 月 7 日与钦州市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

了《皇庭御珑湾·天悦府园林景观工程施工合同》。根据该合同，发行人

承包钦州市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钦州市蓬莱大道西侧的皇庭御珑

湾·天悦府园林景观工程，承包范围为按照图纸完成消防环道以内（西

侧、南侧主入口不施工，以圆形环道为界线）、庭院围墙以外的所有园林

工程（扣除局部园林已施工范围）。合同工期为 90 天，开工日期为 2010
年 1 月 1 日，竣工日期为 2010 年 3 月 31 日。工程质量标准要求达到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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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550 万元。付款方式为在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

价 5%预付款，进度款按月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且竣工档案资料通过

验收后，双方对结算达成一致意见后 20 天内支付至工程结算价款的

95%，预留工程结算价款的 5%作为工程保修金。工程保修期为自工程竣工

验收合格之日起两年。 

3．发行人于 2010 年 1 月 13 日与金融街惠州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广

东省惠州市凤池岛项目二三期公共区园林工程合同》。根据该合同，发行

人承包金融街惠州置业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惠东县巽寮镇巽寮湾度假村的

凤池岛住宅小区二三期公共部分室外园林分包工程。合同工期为 15 天，

开工日期为 2010 年 1 月 12 日。工程质量标准要求达到合格标准。合同总

价为人民币 783700.45 元。付款方式为工程完工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85%，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办理结算后支付至结算金额的 95%，结算金额

的 5%作为保修金，保修期满后 14 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工程保修期为自

所有苗木种植经验收完毕之日起两年。 

4．发行人于 2010 年 1 月 14 日与金融街惠州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金

融街凤池岛住宅小区 3 期项目（北山头）室外园林景观工程合同》。根据

该合同，发行人承包金融街惠州置业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惠东县巽寮镇巽

寮湾度假村的凤池岛住宅小区三期项目室外景观工程。合同工期为 60
天，开工日期为 2010 年 1 月 15 日。工程质量标准要求达到合格标准。合

同总价为人民币 2193264 元。付款方式为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并经验

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70%，养护期满后办理完毕结算，支付到合同

结算总价的 95%，剩余 5%为保修金，保修期满后支付。 

5．发行人于 2010 年 2 月 4 日与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了《迈瑞总部大厦 B 座空中花园景观工程（三至八层）施工合同》。

根据该合同，发行人承包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

南山区高新南一道南、科技南十一路东的迈瑞总部大厦 B 座空中花园景观

工程（三至八层），承包范围包括迈瑞总部大厦 B 座空中花园景观工程，

施工层数为 3、4、5、6、7、8 层（共计 6 层，共计 4 个施工方案，4 层、

8 层为方案一，5 层为方案二，3 层、7 层为方案三，6 层为方案四），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土方运输回填、地面铺装、花池砌筑、绿化等工

程，具体施工内容详见设计图纸及景观工程造价预算书。合同工期为 25
天，开工日期为 2010 年 1 月 20 日，竣工日期为 2010 年 2 月 14 日。工程

质量标准要求达到合格标准。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285759.00 元。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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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合同签订 10 天内，且人员材料设备进场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40%作为

工程预付款；承包人每月 25 日前将当月已完工程量上报监理，经监理和

甲方确认后，发包人在次月 20 日前支付合同内已完工程量的 85%；工程

竣工验收合格且结算完成后 20 天内，支付至工程结算总造价的 95%，余

款 5%在工程保修期 2 年满后 14 天内支付。工程保修期为自工程竣工验收

合格并移交发包人之日起两年。 

6．发行人于 2010 年 3 月 5 日与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了《迈瑞总部大厦室外景观一期工程施工（单价）合同》。根据该合

同，发行人承包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

新南一道南、科技南十一路东的迈瑞总部大厦室外景观一期工程，承包范

围包括迈瑞总部大厦室外景观一期工程施工图纸包括的全部内容，包含但

不限于：地面、路面、停车位铺装工程；园林绿化；假山、小品、水池、

花池；主次出入口、岗亭、围墙景观、升旗台、旗杆；电气、灯具照明；

给排水、设备、水景等。合同工期为 40 天，开工日期为 2010 年 2 月 20
日，竣工日期为 2010 年 3 月 31 日。工程质量标准要求达到合格标准。合

同总价为人民币 4944961 元。付款方式为在合同签订 10 天内，人员、材

料设备进场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30%作为工程预付款；承包人每月 25 日前

将当月已完工程量上报监理，经监理和甲方确认后，发包人在次月 20 日

前支付合同内已完工程量的 85%；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且结算完成后 20 天

内，支付至工程结算总造价的 95%，余款 5%在工程保修期 2 年满后 14 天

内支付。工程保修期为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移交发包人之日起两年。 

7．发行人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与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红岭水

利枢纽工程施工项目部签订了《红岭水利枢纽生态复绿工程施工合同》。

根据该合同，发行人承包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红岭水利枢纽工程

施工项目部位于海南省琼中县中平镇的红岭水利枢纽生态复绿工程。工作

内容为按业主、设计要求及监理批复的施工方案，在指定地点，根据不同

情况分别采取挂铁丝网客土植生、挂三维网客土植生、液压喷播植生等施

工工艺绿化，并负责养护；工程施工期为 2010 年 4 月 6 日至合同义务完成

为止；合同工程总价为人民币 7134691 元；价款支付方式为合同签订后支

付合同总价的 20%作为预付款，种植验收合格后按核定工程量支付合同总

价的 40%，养护验收合格后按核定工程量支付合同总价的 20%，竣工验收

合格后支付至结算总金额的 95%，缺陷责任期结束后支付剩余工程款；工

程种植验收后三个月内为养护期，竣工验收后一年内为缺陷责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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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发行人于 2010 年 3 月 24 日与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中国葛洲坝集团大广坝二期中渠三标施工项目部草皮护坡工程施工合同

书》。根据该合同书，发行人承包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广坝二

期中干渠三标工程草皮护坡工程。工作内容为大广坝二期中干渠三标段工

程 18+207.4~64+362 段护坡工程施工，具体包括边坡人工修整、草皮种

植、洒水养护等；工程进度为 2010 年 5 月 30 日前完成全部的填方段护坡

工程施工，2010 年 7 月 30 日前完成挖方段的护坡工程施工；合同单价为

挂网植生 25 无/㎡，液压喷播 6.5 元/㎡，植草皮 7.5 元/㎡；价款支付方式

为以实际发生工程量计算，按月结算；工程管护期为初验合格后一年，植

物进入稳定的自然生长，管护期结束后，进行竣工验收。 

（二）授信协议、担保及借款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的新增授信协议、担保及借款

如下： 

1．深圳市铁汉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20 日与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营业部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营业部）贷字（ 2009）第

（B1001100330900003）号《借款合同》。根据该合同，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营业部向深圳市铁汉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提供贷款人民币 1300 万

元，贷款用途为补充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自贷款发放之日起 12 个

月，贷款利率为年利率 5.13%，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则按基准利率调

整幅度对约定的利率进行相应调整，结息方式为每月 20 日为结息日，深

圳市铁汉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须按月归还贷款本金人民币 45 万元，提前还

款须征得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同意并支付补偿金。期间内发行人

于 2010 年 1 月 20 日、2010 年 2 月 20 日、2010 年 3 月 20 日分别归还了借

款人民币 45 万元，合计归还了借款人民币 135 万元。 

2．发行人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订了

合同编号为平银（营业部）保函字（2010）第（B1001102501000050）号

的《开立保函合同》。根据该合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为发行

人就黄荆山北麓采石场 5 号塘口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开立受益人为黄石

市森农水利投资有限公司的履约保函，保函担保最高金额为人民币 36 万

元，保证期间至 2011 年 5 月 18 日止，保函保证金为人民币 0 元，保函开

立手续费为人民币 720 元。保函保证期间内，发行人将保函正本交回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保函终止。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向黄石市森农水利投资有限公司开立了保函编号为平银（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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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保函字（2010）第（B1001102501000050）号的《银行履约保函》，

以担保金额人民币 36 万元向黄石市森农水利投资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

的担保。 

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与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营业部）保字（2010）第

B1001102501000050 号的《保证合同》。根据该合同，深圳市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中心有限公司为发行人在平银（营业部）保函字（ 2010）第

B1001102501000050 号保函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进行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本金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约定的各项费用、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过户费、差旅费等），

担保的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36 万元，保证担保的期间从本合同生效之

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另加二年。 

刘水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与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有限公司签

订了编号为深担（2009）年反担字（0189-1）号《保证反担保合同》。根

据该合同，刘水以保证的方式为发行人就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有

限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订的平银（营业部）保字

（2010）第 B1001102501000050 号《保证合同》向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

保中心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保证反担保，保证反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

限于未清偿开函行的全部款项、应支付的逾期担保费、因履行保证责任而

代偿或赔偿的款项、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等款项以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全部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保险费、律师费、诉讼费、拍卖费、执行费、

评估费等），保证反担保期间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在开立保函委托合

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履行期（还款期）届满之日起另加两年期满止。 

3．发行人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与河北瑞和担保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

RHDB（GL）09（TS）022 号的《承包商履约委托保证合同》。根据该合

同，河北瑞和担保有限公司为发行人就唐山市陡河青龙河防洪排涝综合整

治工程陡河段绿化施工 LH-9 标段向唐山陡河青龙河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工程履约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未履行主合同义务而给业主造

成的实际损失，保证金额为主合同约定的合同总价款的 10%，数额最高不

超过人民币 2604828 元，保证方式为一般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出具保函生

效之日起至 2010 年 5 月 30 日止，发行人一次性向河北瑞和担保有限公司

支付担保费人民币 25000 元。河北瑞和担保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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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唐山陡河青龙河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开立了编号为 RHDB（GL）
09（TS）022 号的《工程履约保函》，向唐山陡河青龙河开发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主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的 10%，数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604828 元的一般保证，保证期间为自该保函生效之日起至 2010 年 5 月

30 日。 

 

八、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发行人期间内无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

少注册资本、出售资产的行为。 

 

九、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期间内发行人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授权或决策等行

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根据向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复制的发行人大亚湾分公司的档案资

料，发行人现任副总经理黄东光兼任发行人大亚湾分公司的负责人。 

根据深圳市公安局罗岗派出所、南山派出所、香蜜湖派出所、笋岗派

出所、翠竹派出所、桃源派出所、莲花派出所、粤海派出所、北京市公安

局海淀分局燕园派出所、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育新花园派出所、蕉岭县

公安局蕉城派出所、蕉岭县公安局广福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

合理核查，发行人的现任董事刘水、张衡、陈阳春、刘建云、刘鸿雁、王

斌、吴亚德和发行人的现任监事尹岚、吴忠明、黄美芳以及发行人现任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杨锋源、魏国锋、周扬波、郑媛茹、黄东光均不存在尚未

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十一、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的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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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市国家税务局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出具的证明、深圳市地方

税务局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出具的证明、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所审字（2010）第 10000220061 号《审计报

告》和广会所专字（2010）第 10000220095 号《纳税情况鉴证报告》，并

经本所律师合理核查，在期间内，发行人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广会专审

字（2010）第 10000220095 号《纳税情况鉴证报告》，并经本所律师合理

核查，发行人申请文件中提供的原始财务报告和纳税资料与发行人各年度

报送税务部门的一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以及深圳市科技和信息

局、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2008 年 12 月

16 日《关于公示深圳市 2008 年第一批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

（深科信〔 2008〕 325 号）、深圳市铁汉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持有的

GR200844200271《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深圳市福田区地方税务局 2009
年 5 月 18 日深地税福备告字［2009］02F0001 号《税收减免登记备案告知

书》，发行人自 2008 年度起至 2010 年度止减按 15%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

税。发行人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自 2008 年度起至 2010 年度止享受免征、减

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真实、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享受的财政补贴 

1．根据深圳市福田区科技局 2009 年 12 月 31 日《二ＯＯ九年福田科

技发展资金拟扶持企业第二批公示》，发行人于 2010 年 2 月 24 日收到深

圳市福田区总商会拨款人民币 20 万元。 

2．根据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2010 年

3 月 22 日深科工贸信计财字〔2010〕36 号《关于下达 2009 年市科技研发

资金技术研究开发计划（三新类）第二批资助项目和资助资金的通知》和

发行人与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签订的《深

圳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发行人获得科技研发资金人民币 50 万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 

 

十二、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一）根据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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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祥

大厦 4D）20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 1 月——3 月份未发生环境污染事

故和环境违法行为；现阶段未对环境造成污染，已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

环保要求”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核查，期间内发行人没有因违反环境

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二）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出具的“深圳

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没有违

反市场监督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记录”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核查，

期间内发行人未发生因违反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

政处罚的情形。 

 

十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在期间内，发行人的财务数据等发生变

化，不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和实质条件，发行人未发生其

他影响本次发行上市的重大事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本所律师在

《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

券法》、《公司法》、《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但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副本二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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